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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十三年度地方政府公有既有建築物及建築公共緊急避難空

間能效改善及淨零示範補助計畫申請補助作業須知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依據行政院一百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核定之

「補助公有既有建築物及建築公共緊急避難空間能效改善及淨零示

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辦理一百十三年度地方政府公有

既有建築物及建築公共緊急避難空間能效改善及淨零示範補助計畫

（以下簡稱本計畫），特訂定本作業須知。 

二、辦理方式 

本須知主管機關為本部，執行機關為本部建築研究所，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並採競爭型補助方式，經召開初選、決選

會議，並經本部核定之一百十三年度受補助案件，將由本部建築研

究所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進行補助。受理

評選過程本部建築研究所將委託專業輔導團隊(以下簡稱輔導團

隊)，協助辦理現勘、實測及評估，提出建築能效改善建議及規劃所

需經費等輔導工作。 

(一) 申請機關 

本須知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為申請機關，統籌所屬(轄)

之機關(構)、學校、醫院及鄉（鎮、市、區）公所等之公有建

築物(適用之建築物使用類組如附件一)申請補助案，向本部建

築研究所提出申請補助。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補助案者，

為改善單位。 

(二) 申請方式 

申請機關應參考建築能效改善項目說明(如附件二)，於受

理申請期限內，備妥申請文件連同正式公文送達本部建築研究

所，公文及申請文件不完全或屆期未提出申請者，將不予受理。 

(三) 申請文件 

1. 申請基本資料表(如附件三)及佐證資料一式五份，併檢附電

子檔。 

2. 申請文件紙本為雙面印刷，左側裝訂型式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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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評選原則 
申請案具下列條件將優先列入決選： 

1. 具有高度意願，承諾改善後申請及取得建築能效標示等級達

一級或近零碳建築，並於改善後三年內，配合本部建築研究

所每年進行節能量追蹤。 

2. 預期能效改善節電效益顯著者。 

3. 改善場域已規劃作為建築公共緊急避難空間者。 

4. 申請機關空調能效改善需求高，且具有高度配合意願與工程

發包及執行能力者。 

5. 申請機關可配合編列之自籌款比率高者。 

6. 檢附擬改善項目之歷史用電資料者。 

(五) 審查程序 
1. 申請機關提出之申請案，經輔導團隊受理綜整後，由本部建

築研究所依前款規定評選原則辦理初選及決選之評選作業。 

2. 評選結果於經本部核定後，由本部另行函文通知。 

三、辦理時程 

本須知各階段預定辦理時程如下（作業流程如附件四）： 

(一) 受理申請：自本須知生效日起四十五日內，受理申請機關申請

一百十三年度之補助案，由本部建築研究所受理收件。 

(二) 審查作業：於一百十二年七月十五日以前，由本部建築研究所

完成申請案件之初選及決選作業，並將評選結果報送本部核定

正備取名單。 

(三) 結果通知：於一百十二年八月十日以前，本部將函文通知申請

機關審查結果。入選補助之申請機關為受補助機關。 

(四) 辦理建置：於一百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以前，改善單位應提出

相關細部設計圖說文件，並報經本部建築研究所委託之輔導團

隊進行審查通過後，始得辦理工程招標及施作。 

(五) 辦理結案：於一百十三年九月三十日以前，改善單位應辦理完

工驗收及當年度結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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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補助原則 

(一) 本須知補助經費編列及核定，採一年一次方式辦理補助。 

(二) 申請機關申請本計畫補助，經本部核定之改善案件(以下簡稱改

善案)，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所定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財力級次，最高補助比率分別為第一級百分之五十、

第二級百分之六十、第三級百分之七十、第四級百分之八十、

第五級百分之九十（如附件五）；受補助機關應將補助款納入年

度預算並專款專用，同時編列足額之配合款，依本須知及各機

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協調相關主計單位及民意機關，辦

理納入預算作業或同意先行墊付執行。未編列者，不予補助。 

(三) 本計畫預算來源為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受補助

機關應依第五點規定時程，分期向本部建築研究所請領核發補

助經費，經本部建築研究所審核確認符合第五點第一款規定後

撥付。如改善單位未依第五點規定時程完成各期工程進度，並

經本部建築研究所函請該改善單位限期改善且屆期未改善者，

本部得函文廢止受補助機關所屬(轄)落後改善單位之部分補助，

並由備取名單遞補。 

(四) 改善單位應於改善案完工時先行辦理初驗，並通知本部建築研

究所委託之輔導團隊辦理現勘查核，通過後始得辦理正式驗

收。 

五、補助款撥款程序 

(一) 補助款俟補助預算年度經費核定後，共分三期撥付，受補助機

關應依下列規定向本部建築研究所請領各期補助款： 

1. 改善案經費包括設計監造標、工程標及測試、調整、平衡標

(Testing, Adjusting and Balancing, 以下簡稱 TAB)(僅空

調及熱泵熱水改善有此標)等之契約總經費、工程管理費及

空污費之合計金額乘以改善單位之核定補助比率計之，並以

核定補助金額為上限。 

2. 第一期款(實際發生權責金額乘以核定補助比率之百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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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於一百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前，所有標案完成發包

後，由受補助機關檢送發生權責證明文件(即補助部分之契

約書或協議書影本)、第一期請款明細表、收支清單(結算表)、

領據、匯款資料及納入預算證明文件(即納入預算證明及預

算書影本加蓋關防)等，來函完成請款事宜。 

3. 第二期款(實際發生權責金額乘以核定補助比率之百分之六

十)：於改善案工程實際總進度達百分之六十(以改善單位工

程金額及監造(日)報表實際進度加權計算)，由受補助機關

檢送工程監造(日)報表(含委託監造用印)影本、第二期款計

算明細表、收支清單(結算表)、領據及匯款資料等辦理撥付。

本期款項應於一百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前來函完成請款

事宜。 

4. 第三期款：改善單位應於完工驗收後，由受補助機關檢送工

程結算驗收證明書正本、工程結算明細表正本、第三期款計

算明細表、收支清單(結算表)、驗收紀錄影本、領據、匯款

資料及財產增加(值)單影本等，由受補助機關函送本部建築

研究所請領尾款及辦理結案。如有違約金及罰款等，應於來

文時註明款項及名目，將於撥付第三期款中依核定補助比率

扣除為原則。本期款項應於一百十三年九月三十日以前來函

完成請款事宜。但受補助機關請領第三期款時無法檢附財產

增加(值)單影本者，應於本部建築研究所撥付後十四日內來

函補正。 
(二) 受補助機關未將中央核定補助經費完成納入預算程序者，得以議

會同意墊付函代替前款第二目納入預算證明文件，俟完成納入預

算程序後，應檢附納入預算證明文件，始得辦理結案。 

(三) 補助經費已完成納入預算程序者，不得以議會同意墊付函作為請

款文件。 

(四) 配合審計法第三十六條規定，本計畫補助經費經本部核定後，執

行之原始憑證由改善單位依會計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並妥慎保管，

以備本部建築研究所或外部監督單位查核。本部建築研究所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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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檢送原始憑證或有關資料，以應相關審查作業需要。 

(五) 受補助機關辦理各期補助款請款事宜，請依所屬(轄)改善單位執

行進度分批分期個別向本部建築研究所請領核發補助經費，並請

先傳真計算明細表或支用清單至本部建築研究所聯絡人，經確認

無誤後再行發文。 

六、管考及輔導 

(一) 改善單位執行改善案，應自補助預算年度一月起，由受補助機關

按月於每月三日前，彙整填報所屬改善單位前一個月之計畫執行

情形表（如附件六），並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本部建築研究所委

託之輔導團隊彙辦。 

(二) 本部建築研究所得以定期或不定期抽查方式，考核改善單位依核

定改善案之改善項目、執行期間及預定進度之實際執行情形。 

(三) 為掌握改善案進度及品質，本部建築研究所將視需要於執行期間

進行訪視、協助、查核、評鑑等，改善單位應配合辦理及提供所

需資料。 

(四) 改善單位應於改善完成後向本部申請建築能效標示認可。 

(五) 針對執行成效良好且依第五點規定時程完成結案之受補助機關

及改善單位，本部將函文建議給予相關承辦人員及主管敘獎。 

(六) 督導及查核執行成效不佳者，除將查核結果函請受補助機關及其

所屬改善單位之首長加強督促外，將列入紀錄供後續審核補助之

重要參考。 

七、其他注意事項 

(一) 受補助機關應配合指定專責單位及專人，負責統籌本計畫申請、

各期請款、協調及列管工作，俾利聯絡。 

(二) 改善單位應於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辦理設計監造標

之招標先期作業，並於一百十三年一月起即辦理決標及簽約作

業。 

(三) 補助款核撥予受補助機關後，改善單位為鄉(鎮、市、區)公所者，

受補助機關得將經費直接撥予該鄉(鎮、市、區)公所。改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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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同時接受其他機關（單位）之補助。 

(四) 經核定補助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受補助機關

之部分或全部補助資格： 

1. 經查核第五點所列全部經費內容，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 

2. 經查同時申請並獲其他機關（單位）補助，有重複補助之情

事。 

3. 經查核未依核定改善案之改善項目辦理，並經本部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 

4. 受補助機關來文敘明改善單位因故放棄補助者。 

(五) 受補助機關經撤銷補助資格部分，應繳回已撥付補助款。 

(六) 改善單位對補助款之運用，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七) 改善單位應配合本部建築研究所辦理示範展示相關活動，及提供

相關效益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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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適用之建築物使用類組 

本計畫補助之公有建築物適用之建築物使用類組範圍如下： 

(一) A-1組別集會表演：供集會、表演、社交，且具觀眾席之場所。 

(二) D-1組別健身休閒：供低密度使用人口運動休閒之場所。 

(三) D-2組別文教設施：供參觀、閱覽、會議之場所。 

(四) F-1組別醫療照護：供醫療照護之場所。 

(五) G-1組別金融證券：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且使用人

替換頻率高之場所。 

(六) G-2組別辦公場所：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之場所。 

(七) H-1組別宿舍安養: 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 

(八) H-2 組別住宅：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但不含集合住宅、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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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改善項目說明 

國家發展委員會於一百十一年三月三十日發布我國二０五０淨零

排放路徑及策略，正式宣示我國將積極邁向淨零排放目標發展。國際

間關於淨零建築、近零碳建築的執行政策，均先以現行建築外殼與設

備之合適節能技術達成「建築最高能效」為首要任務，再以潔淨能源

或再生能源達到「綠能歸零」為完結，因此我國的淨零建築亦以「建

築最高能效」為目標，而「綠能歸零」則有賴其他部會來促成。其中

「淨零建築」係採分年分階段方式推動建築物節能減碳，二０五０年

設定之目標為：百分之百新建建築物及超過百分之八十五既有建築物

為近零碳建築。 

臺灣位處亞熱帶，氣候濕熱，空調耗能密度極高；尤其在近年來

地球溫暖化、中央空調系統超量設計或缺乏有效能源管理之情況下，

使室內空調耗電量大增，造成嚴重能源浪費；而部分建築物由於設計

不當，亦造成室內照明、建築外殼隔熱性能不佳等問題，因此，提升

建築物內各設備之能源使用效率、室內照明節能及建築外殼隔熱性能

等，進而達到節約能源及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為本計畫之主要目標。 

本計畫以建築物設備運轉與能源管理、建築外殼隔熱、再生能源

與儲能系統等三大面向，包括針對既有建築物之空調、室內照明、熱

水系統等，導入低成本節能技術、運轉管理策略及進行測試調整平衡

程序，經由系統面、設備面及管理面之調整改善，以降低建築物之耗

能；同時加入建築外牆、屋頂（含屋頂綠化）、外遮陽及建築開窗(含

玻璃貼膜)等具有提升建築外殼隔熱性能之改善手法；並針對建築公共

緊急避難空間納入再生能源、儲能系統。將可有助於降低及調節夏季

尖峰用電，解決建築耗能問題與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進而引導朝向近

零碳建築邁進，並帶動國內建築節能產業之發展，營造節能減碳的永

續生活環境。 

綜上所述，本計畫將以建築外殼節能改善、屋頂隔熱改善、開窗

隔熱改善、空調主機性能提升或汰換節能改善、室內照明節能改善、

高效率熱泵熱水系統節能改善、建置或升級建築能源管理系統、空調

系統節能策略導入節能改善、建築公共緊急避難空間納入建置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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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及儲能系統等九個項目作為主要改善項目，相關說明如下： 

(一) 建築外殼節能改善(外牆隔熱改善) 

隨著氣候變遷，建築物永續設計的需求日益增加，都市建築朝向

高層化發展；外牆所占建築外殼表面積比例與日俱增，較屋頂所占面

積為大；若外牆熱性能未加以妥善考慮，相對的，外牆總傳透熱量亦

會較屋頂總傳透熱量為大。藉由透過降低構造體、外牆熱傳透率 U值、

降低外牆表面相當溫度，運用已成熟的設計樣式，兼顧外牆隔熱材料

導入，有效降低建築外殼日射得熱，均是基本常用之節能對策手法。 

外牆隔熱改善 

改善前 改善後 

  
原建築物外殼西曬嚴重，開窗採內遮

陽，如一般常見的窗簾，更會使室內溫度

升高，增加空調熱負荷，以致室內舒適度

降低或讓使用者感到悶熱難耐；甚至因為

太陽光直射，會使室內產生眩光，造成使

用者的不舒適。 

透過建築物外殼改善的概念，是在建

築體的表面，透過各種材質、設計和建築

規劃，降低開窗率，或是在外面加上一層

保護罩，以減少陽光熱源進入室內，自然

就能節約空調降溫所需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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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屋頂隔熱改善（含屋頂綠化） 

建築物屋頂受到外氣影響甚大，隔熱性能差的屋頂會增加室內環境的熱負

荷，故改善屋頂隔熱可減少空調能源消耗，增加舒適性。屋頂隔熱方式甚多，

包括鋪設隔熱層，利用材料的熱阻特性來阻擋太陽輻射熱傳遞入室內；或是採

用屋頂綠化不但可降低都市熱島效應以減緩地球暖化，亦可替建築物降溫、綠

美化都市環境以及淨化都市空氣。藉由提升屋頂綠化面積，及選用降溫效果高

的植栽，可隔絕降低建築物的熱量負荷，降低屋頂層的室內溫度，達到節能減

碳及改善室內熱舒適度的效果。 

屋頂隔熱節能改善 

鋪設隔熱層 雙層屋頂構造 

  

運用材料的熱阻特性來阻擋太陽輻射熱 利用上層構造來遮蔽直接日射，中間設計為空

氣層，以風力或浮力通風的原理來散熱 

改善前 改善後 

  
屋頂綠化改善 

屋頂綠化 屋頂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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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開窗隔熱改善 

1.外遮陽改善 

外遮陽設計在亞熱帶地區是建築外殼節能改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其

影響整體空調耗能變動約二成左右，另外遮陽同時也是一種科學化、綜合

化的建築風格設計法，其會因地方緯度及氣候特性之不同而形成具地方特

色之遮陽型式。因此，外遮陽之設計不但能達成節能之目的，亦能塑造地

方風貌。 

外遮陽改善 

改善前 改善後 

  

外遮陽改善前日曬嚴重，不但空間不舒

適，其對於空調使用來說也相對耗能。 

改善後新增外遮陽，不但防止日曬與眩

光，更有效節能與提升室內環境舒適

度，也善豐富了原本立面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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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築門窗用玻璃貼膜改善 

建築門窗用玻璃貼膜用於建築節能用途，可稱為「玻璃隔熱紙」或「玻

璃節能膜」，泛指貼附於建築用玻璃外側或內側作為阻絕或反射太陽日射 輻

射，以達節能與室內熱舒適之產品。建築門窗用玻璃貼膜具有方便施工、

成本上較增設外遮陽經濟與維護較容易等優點。適合當建築物欲設置外遮

陽但搭設施工鷹架不易或建築面積計算上之法規限制等因素，可選擇設置

貼附建築門窗用玻璃貼膜。 

建築門窗用玻璃貼膜 

建築門窗用玻璃貼膜 改善後 

 

 
建築門窗用玻璃貼膜選擇多樣，具有不

同的光學性能，可依預算與需求挑選合

適之產品。 

建築物玻璃帷幕外牆不易架設外遮陽

板，可設置建築門窗用玻璃貼膜以阻隔熱

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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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空調主機性能提升或汰換節能改善 

中央空調系統以冰水主機耗能為最大部分，約占系統耗能的百分之六

十，其中央空調系統之超量設計、空調主機效率老化、舊型冰水主機效率

差，且經長時間使用造成效率下降，皆是造成空調耗能之主因，如針對老

舊冰水主機進行汰換改善後，預計可節能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對

於節能減碳有很大助益；另針對小型空調系統，如窗型機、分離式冷氣、

箱型冷氣機等，因老舊造成效率衰退，可導入如變冷媒量空調系統(Varied 

Refrigerant Volume System，簡稱 VRV 系統)，可因應室內熱負荷變動來

改變冷媒流量，形成獨特的主機側空調節能技術，並依各區域之用途性質

分別選用合適的室內機種，達成分區空調之目的。 

老舊空調主機系統設備之汰舊換新節能改善 

改善前 改善後 

  
中央空調系統之超量設計、空調主機效

率老化，且經長時間使用造成效率下

降，皆是造成空調耗能之主因。 

針對空調主機性能提升或汰換節能改善

之策略，預計中央空調系統可節省百分

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對於節能減碳

有很大助益。 

改善前 改善後 

  

小型空調系統，如窗型機、分離式冷氣、

箱型冷氣機等，因老舊造成效率衰退，

造成耗能。 

可導入變冷媒量空調系統，可因應室內

熱負荷變動來改變冷媒流量，並依各區

域之用途性質分別選用合適的室內機

種，達成分區空調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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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室內照明節能改善 

油電價高漲的現代，如何挑選高效率與防眩光的燈具，在提供適當之

照度前提下並達到室內照明節能，已成為室內照明設計的主要訴求。除了

採用高效率燈具外，利用晝光、裝設反射板及採用防眩光燈具等設備，可

以提升室內照明之舒適度及達到節能減碳，同時增加室內人員的工作效率。

而非經常性使用之空間，可導入照明控制或輔助照明概念，透過自動感應

或定時點滅裝置，增進照明節能之功效。 

室內照明節能改善 

改善前 改善後 

  

舊有燈具除造成高耗能、照明均齊度低

外，另有超量設計之情形，不但無法有

效照明且浪費能源，其所形成的眩光，

不僅影響視力，也降低空間之舒適性。 

汰換耗能燈具，採用高效率 LED燈具，可

大幅降低用電密度；另可採用具定時熄滅

功能的桌上型檯燈，加強作業面照明。 

  

書庫區平時使用人數少，人來人往變動

性甚大，燈具卻經常性開啓，造成能源

耗費。 

利用書櫃間之防傾倒鋼管，將燈具配置在

適當位置，並於走道設置紅外線感應器，

藉由光阻感應及透過人體感應，達到無人

時自動開關燈具，有效達到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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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高效率熱泵熱水系統節能改善 

傳統電熱水器效率不佳，耗能嚴重且常有忽冷忽熱的問題，而鍋爐設

備則需支出龐大之燃料費。針對上述情況，本計畫係採用高效能之熱泵設

備，回收再利用大自然中之熱能或廢熱，進而產生熱水，其效率為傳統電

熱水器的三倍以上；若與鍋爐設備相較，則可節省大量燃料支出，整體能

源效率約可提升百分之四十，回收年限僅需二年。且熱泵設備產生之餘冷，

亦可回收整合至空調系統中，供應部分冷房以減少空調用電，達到雙重節

能效果。 

高效率熱泵熱水系統節能改善 

改善前 改善後 

  

既有瓦斯鍋爐製造熱水成本過高，年度

所需費用甚巨。 

增設熱泵系統與現場鍋爐系統結合，熱

泵系統做為預熱或先發運轉，大幅提高

整體熱水系統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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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建置或升級建築能源管理系統  

建築能源管理系統（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以下簡稱

BEMS）係以直接數位控制（Direct Digital Control, DDC）及網際網路等

技術，集中監控各配電箱之供電需量、空調主機、水路系統、空調箱及風

機盤管或照明設備之運轉狀況，具有設備異常警示功能及資料庫自動記錄

功能。並可透過網路遠端連線操作，以有效管理或分析歷年運轉資料，進

行系統診斷，評估能源使用效率優劣，作為不斷調整最佳化節能管理之依

據。透過 BEMS之監控改善及管理，可有效合理化室內溫、濕度及外氣供應

量；控制電力負載狀況，防止尖峰用電超約罰款，並加強設備管理維護，

維持機器設備最佳運轉效率。 

建築物能源管理系統(BEMS)功能簡介 

  

BEMS具備遠端連線功能，可直接透過網際網

路連線監控建築物內各設備。 

BEMS具備監測資料庫功能，自動產生各耗

電設備月、日報表，供業主評估建築物能

源使用情形。 

  

BEMS之空調主機加卸載功能，有效管理空調

主機群臺數運轉，防止尖峰用電超約罰款。 

BEMS可管理空調儲冰系統儲融冰策略，有

效適化建築物電力契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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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空調系統節能策略導入節能改善 

空調系統占建築物耗電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若可提升空調系

統設備能源使用效率，則可大幅提升節能減碳之功效。本計畫之空調系統

節能策略，係以整合建築節能與資通訊 BEMS能源監控系統及導入節能運轉

策略等方式，進行改善工程。如：不同季節之空調主機臺數控制，可使主

機長時間運轉於高負載率高效率之狀態；增設變頻調控設備，以發揮變流

量節能功效，減少馬達運轉耗電；空調箱增設熱交換器及監控設備，進行

外氣預冷、廢熱回收或自動控制外氣引入量等節能運轉策略，以降低空調

熱負荷等。 

空調系統節能策略導入節能改善 

改善前 改善後 

  

冰水系統三通閥老舊，無法正常作動，且

必須提供相同冰水流量至空調箱，導致冰

水泵耗能。 

改善為變流量冰水系統，可隨著室內負

載變化控制冰水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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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建築公共緊急避難空間建置再生能源及儲能系統 

建築公共緊急避難空間之建置目的，在發生緊急事件時，能提供民眾

快速就近避難，以降低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依建築法規定，建築物依規

定應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惟除空間建置外，重點仍在其現況是否經常維持

可供緊急避難使用狀態，尚須使其配備必要的維生及防護物資。當再生能

源與儲能系統逐漸應用在建築物，有助於國內推動「淨零建築」政策，本

次補助 建築公共緊急避難空間建置再生能源及儲能系統，透過自址生產之

再生能源電力，期能藉由綠能歸零來達成淨零建築之目標。 

此外，於發生緊急事件時亦可作為緊急發電及備用電力，提供民眾基

本維生之用電需求。另藉由平時儲能系統儲存之備用電力，將有利於參與

電力需量反應（配合調整用電），帶動國內儲能產業發展，擴大多元的應用

場景。至新增之再生能源、充電及儲能等設施，以設置於戶外空間為優先

考量，並應加強該設施消防及緊急應變機制與作法。 

建置再生能源及儲能系統改善 

改善前 改善後 

  

屋頂空間閒置，屋頂隔熱設施年份久且較單

一。 

裝置太陽光電板搭配小型儲電系統，串接市

電並用，另有屋頂隔熱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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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一百十三年度地方政府公有既有建築物及建築公共緊急避難空間能效

改善及淨零示範補助計畫」申請基本資料表 
（一）申請機關基本資料 
1、申請機關全銜：  

(請加蓋申請機關關防) 

2、申請機關地址：  
3、改善單位完整名稱：  
4、改善建築物地址：  
5、本案承辦組室：  
6、本案聯絡人：  
7、聯絡電話：  
8、手機：  
9、E-mail：  電子送件者請加蓋關防後掃描電子檔 
10、承諾事項（請勾選）：□具有高度意願，承諾改善後申請及取得建築能效標示等級達一

級或近零碳建築，並於改善後三年內，配合本部建築研究所每年進行節能量追蹤。 

（二）建築物基本資料 

1、欲改善建築物使用類組（請勾選） 
□ A-1 組別集會表演：供集會、表演、社交，且具觀眾

席之場所。 
主要使用時間：  

□ D-1 組別健身休閒：供低密度使用人口運動休閒之場

所。 
主要使用時間：  

□ D-2 組別文教設施：供參觀、閱覽、會議之場所。 主要使用時間：  
□ F-1 組別醫療照護：供醫療照護之場所。 主要使用時間：  
□ G-1 組別金融證券：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

且使用人替換頻率高之場所。 
主要使用時間：  

□ G-2 組別辦公場所：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之

場所（含研究實驗空間）。 
主要使用時間：  

□ H-1 組別宿舍安養: 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 主要使用時間：  
□ H-2 組別住宅：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但不含集

合住宅、住宅。 
主要使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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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欲改善建築物基本資訊與使用狀況（有多棟建築提出申請時，請增加欄位分棟填寫） 

建築物名稱 
完 工

年份 
樓層數 

本建築

物用電

時 數

(hr/年) 

本 建

築 物

使 用

人數 

總 樓 地 板

面積(m2) 

使 用 空

調 面 積

(m2) 

已附上取得三

年以上之使用

執照(是/否) 

已 附 上 面

積 計 算 表

與 各 層 圖

說(是/否) 

  
地下   層 

地上   層 
      

  
地下   層 

地上   層 
      

 
3、申請建築物中是否包含以下空間（請勾選） 

□ N1 專用廚房 該空間位置描述：（例:行政大樓 1F） 
□ N2 專用洗衣空間。 該空間位置描述： 
□ N3 辦公室內停車場 該空間位置描述： 
□ N3 商場室內停車場 該空間位置描述： 
□ N4 無空調大型儲藏室 該空間位置描述： 
□ N4 有空調大型儲藏室 該空間位置描述： 
□ N5 專用冷藏室 該空間位置描述： 
□ N6 專用冷凍室 該空間位置描述： 
□ N7 營業用烤箱蒸氣室 該空間位置描述： 
□ N8 電腦、電信機房 該空間位置描述： 
□ 空調展覽區 該空間位置描述： 
□ 200 人以上大會議廳 該空間位置描述： 
□ 200 人以下會議廳或藝文教室 該空間位置描述： 
□ 國家級演藝廳 該空間位置描述： 
□ 一般級演藝廳 該空間位置描述： 
□ 飯店客房區 客房數量： 
□ 醫院病房區 病房數量： 

 
（三）建築物能源使用資料 

1、請填寫下表連續二年之用電資料 
（若有多棟建築提出申請且有多張電費單，請分表填寫） 

用電資料含括之建築物名稱： 變動率 
(F)=(C/D) or 

(F)=(D/C) 
C、D 取大值

為分母 
月份 天數 

(A) 

_________年 _________年 
二月用電 

(B) 
日平均用電

(C)=(B/A) 
二月用電 

(D) 
日平均用電

(E)=(D/A) 
例:1~2 月 59 天 9,089 kWh 154.1 kWh/日 11,179 kWh 189.5 kWh/日 18.70 % 

1~2 月 天 kWh kWh/日 kWh kWh/日 % 
3~4 月 天 kWh kWh/日 kWh kWh/日 % 
5~6 月 天 kWh kWh/日 kWh kWh/日 % 
7~8 月 天 kWh kWh/日 kWh kWh/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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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月 天 kWh kWh/日 kWh kWh/日 % 
11~12 月 天 kWh kWh/日 kWh kWh/日 % 
全年總計 kWh kWh/日 kWh kWh/日 % 
平均年用電量 kWh  
備註： 

(1) 必須為最近四年之內連續二十四個月之用電度數資料，且不得有異常歇業、變更使用之情形。 

(2) 上表所填用電數據所包括的用電範圍，必須與申請建築物實際電錶量測的用電範圍一致，不可以各種分擔

電價換算之用電數據，或內含申請案件以外面積之用電數據取代。 

(3) 為了確保申請案為穩定正常的營運使用狀態，其逐月或雙月之日平均用電量(該時段用電度除以該時段天

數)之變動率必須在百分之五十以內(以較大值為分母)，且全年用電量變動率必須在百分之二十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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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建築物中是否包含以下運送設備 
（前列電費資料若未包含電梯與電扶梯設備用電，則免填） 

電梯 □ 有 □無  

編號 
額定人數

(人/臺) 
額定載重

(kg/臺) 
位置 臺數 

效率(一般/變頻/電
力回收) 

例:1 15 1,000 行政大樓 1 樓大廳 2 變頻 
      
      
      
電扶梯 □ 有 □無  

編號 
電扶梯 
級寬(m) 

提升高度 位置 臺數 
效率(一般/變頻怠

速控制) 
例:1 0.6 二層樓 行政大樓 1 樓大廳 1 變頻怠速控制 

      
      

 
3、申請建築物中是否包含以下揚水設備 
（前列電費資料若未包含揚水設備用電，則免填） 

一般水塔 □ 有 □無  

編號 
水塔所

在樓層 
數量 

例:1 6F 1 
   
   

 
4、申請建築物中是否包含以下熱水設備 
（前列電費資料若未包含揚水設備用電，則免填） 

一般空間熱水設備  泳池&SPA 等休閒空間熱水設備 
儲熱電熱水器 □ 有 □無  大型氣源熱泵 □ 有 □無 
商用氣源熱泵 □ 有 □無  液態燃料 □ 有 □無 
液態燃料 □ 有 □無  其他:____________ □ 有 □無 
其他:____________ □ 有 □無    

 
5、申請建築物中是否有其他特殊用電 
說明： 
 

  

泳池&SPA 專用水塔 □ 有 □無  

編號 
水塔所

在樓層 
數量 

例:1 8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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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善單位欲改善項目與經費編列 
1、欲改善項目（可複選） 

勾選

（） 
改善項目 備註 

 (一) 建築外殼節能改善（外牆隔熱改善）  
 (二) 屋頂隔熱改善（含屋頂綠化）  
 (三) 開窗隔熱改善  
 (四) 空調主機性能提升或汰換節能改善  
 (五) 室內照明節能改善  
 (六) 高效率熱泵熱水系統節能改善  
 (七) 建置或升級建築能源管理系統  
 (八) 空調系統節能策略導入節能改善  

 
(九) 建築公共緊急避難空間納入建置再生能源及儲

能系統 
 

 
2、改善單位就欲改善項目之耗能問題自我描述，並可提供預期改善內容及節能效益 
 （可另附 A4 紙張說明，並儘可能詳述）： 

 
（五）應檢附資料 

（請依序檢附以下資料作為附件，並勾選已檢附項目） 

□ 取得三年以上之使用執照 

□ 最近四年之內連續二十四個月之用電度數資料或電費單 

□ 執照圖之面積計算表 

□ 申請改善建築物之各層圖說（包含空間名稱） 

□ 電梯型錄或銘牌照片、電扶梯現場照片（若無免附） 

□ 熱水設備照片（若無免附） 

□ 其他特殊用電照片（若無免附） 

□ 耗能問題自我描述、預期改善內容與節能效益 

□ 有利於輔助審查作業之照片、圖說、設備規格等其他文件（若無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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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一百十三年度地方政府公有既有建築物及建築公共緊急避難空間能效

改善及淨零示範補助計畫」作業流程 

作業流程 注意事項 

  辦理通知 
本須知報經本部核定後，函文通知申請

機關並公告於本部建築研究所網站。 
 受理申請 

於申請受理期間內，申請機關備妥本須

知規定申請應備資料，送本部建築研究

所收件。 
 初選會議 

由本部建築研究所召集輔導團隊針對申

請文件內容進行書面審查。 
 現勘作業 

由本部建築研究所委託之輔導團隊，針

對初選通過申請案件進行現場勘查。 
 決選會議 

由本部建築研究所召集輔導團隊，針對

現勘結果進行討論，並決定建議正備取

之入選名單草案。 
 報本部核定受補助機關入選名單 

依決選會議結果，由本部建築研究所報

經本部核定後，本部另行函文通知各申

請機關。 
 設計監造標發包及細部設計 

改善單位應於完成設計監造標發包後，

依本部核定之改善項目進行細部設計圖

說相關資料之製作，函送本部建築研究

所委託之輔導團隊審查。 
 工程標及 TAB 標(僅空調及熱泵熱水改

善有此標)發包及施工 
改善單位應辦理工程標及 TAB 標發包

及施作。 
 完工、查核及驗收 

改善單位應於完工後，通知本部建築研

究所委託之輔導團隊辦理現勘查核，俟

通過後方可辦理驗收。 
 改善案結案 

驗收合格後，於完成請領第三期款後結

案。 
 配合申請建築能效標示 

配合申請建築能效標示，由本部建築研

究所委託之輔導團隊協助申請，取得建

築能效 1 級以上等級。 

受理申請 

決選會議 

 

報本部核定受補助機關入

選名單 

辦理通知 

配合申請建築能效標示 

 

計畫結案 

 

完工、查核及驗收 

 

工程標及 TAB 標(僅空調

及熱泵熱水改善有此標)
發包及施工 

設計監造標發包及細部設

計 

現勘作業 

 

初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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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關/改善單位 本部/本部建築研究所 輔導團隊 

公告本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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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及補助比率群組表 

 

財力分級 補助比率 

第一級 百分之五十 

第二級 百分之六十 

第三級 百分之七十 

第四級 百分之八十 

第五級 百分之九十 

註：財力分級，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一百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主預補字第一一

一０一０二八六０A 號函及一百十二年二月十六日主預補字第一一二０一

００四一八 A號函，各直轄市及縣(市)之適用財力分級應依當年度行政院主

計總處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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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計畫執行情形表 
受補助機關名稱：○○○○○○○○○○ 

   「一百十三年度地方政府公有既有建築物及建築公共緊急避難空間能效改善及淨零示範補助計畫」  截至○○○年○○月底補助計畫執行情形表 

接受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補助經費依據：○○○年○○月○○日○○○○○○○○○號函核定金額新臺幣○○○○○○○○元整。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編號 

直轄

市、縣

(市)別 

改善單

位名稱 

改善案名

稱 
改善項目 

已納入預算

或議會同意

墊付日期 

(YY/MM/DD) 

核定補助經

費（A） 

自籌經費

（B） 

改善案總經

費（C=A+B） 

改善案執行進度 績 效 衡 量 指 標 備註 

預定發生權

責日期 

(YY/MM/DD) 

實際發生權

責日期 

(YY/MM/DD) 

預定完成日

期 

(YY/MM/DD) 

實際完成日

期 

(YY/MM/DD) 

預訂執行進

度（%） 

實際執行進

度 

（%） 

執行進度差

異 

（%） 

指標項

目 

預計目

標 

目標達

成情形 

目標達成

情形% 

1.最新辦理情形。 

2.進度落後原因及改善對

策。 

3.非屬本計畫之其他相關

計畫及經費說明。 

4.已完成報本部建築研究

所結案者，請填本部建築

研究所同意日期及文號。 

1                

     

     

     

     

填表說明：1.「核定補助經費」欄所列係指本部核定之補助金額。 

2.「自籌經費」欄所列係指申請機關申請時改善單位所列之自籌款。 

3.「改善案執行進度」欄所列係指改善案之實際執行進度，非為改善案經費支出進度。 

4.「預訂發生權責日期」及「實際發生權責日期」欄所列「權責日期」係指合約簽訂或辦理請購日期。 

5.「績效衡量指標」欄所列係指應填寫核定改善案之各績效衡量指標項目及實際辦理情形。 

6.「備註」欄所列係指應填列最新辦理情形、進度落後原因及改善對策、非屬本計畫之其他相關計畫及經費說明、及已完成報本部建築研究所結案者，請填本部建築研究所同意

日期及文號。 

7.若直轄市、縣(市)政府轄下有二個以上之改善單位者，則應分列並以各改善單位之核定補助金額採加權平均方式計算其總計執行進度。 

業務單位承辦人：                                        業務單位主管：                                        機關單位首長或授權人： 
 


	一百十三年度地方政府公有既有建築物及建築公共緊急避難空間能效改善及淨零示範補助計畫申請補助作業須知

